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ST 昌九                      公告编号：2019-006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减少关联交易，提升上市公司独立性的要求，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终止向关联方北京

文心华策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心华策”）租赁丽得文化中心 A

座十一层 A2-1102-1105 的办公用房的关联交易。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办公场所租赁终止系公司减少关联交易、日常经营的

正常商业决策，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审议程序：该事项已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为

保护股东知情权、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进一步提升公司决策程序规范性、

确保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程序一致性，公司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终止原因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1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向关联方文心华策承租丽得文化中心（对外宣传名称为“北京文心华策

国际影视交流中心”）A 座十一层 A2-1102-1105 的办公用房，租赁期限为 10 年，租

赁总金额为 897.4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05）。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减少关联交易，提升上市公司独立性的要求，公司拟终止向

关联方文心华策租赁办公场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护股东知情权、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进一步提升公司决策程序规范性、

确保公司重大事项决程序策一致性，本次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事项将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终止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安排 

（一）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文心华策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解除该租赁协议。甲方应为乙方搬离提供便利，乙方

应按照该租赁协议的相关约定归还承租的房屋，甲方应于乙方归还承租房屋之日为

乙方办理退租手续。 

2. 甲方应按约定并经双方友好协商退还乙方其已支付的押金、尚未使用的租金

及物业管理费等。 

3. 本双方因解除该租赁协议产生的后续未约定事项，应通过友好协商按照平等、

公平的方式解决。 

4. 双方如就本协议的效力、解释或者屈行发生争议，如协调解决不成，任何一

方均有权在北京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按照该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在仲裁的过程中，除正在被仲裁的部分，本协议其它不受影响的内容应由双

方继续履行。 

5.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

议经双方盖章且经乙方有权决策的机构审批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金额情况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关联方文心华策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9.84 万元人民币，均为公司支付的房屋租金、物业费。

此外，公司按约向文心华策缴存 25.72 万元人民币押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预计与文心华策待结算租金、物业费约为 8.57 万元人民币。 

前述数据均为公司相关部门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三）过渡期损益及后续事宜安排 



 

 

鉴于叠加春节假期、年报编制等因素，公司预计董事会审议后至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日间隔将超过 1 个月，公司将与文心华策友好协商，采取转租或第三方承租公

司现有办公场所等合理商业安排方案降低办公场所搬迁空置对公司的影响，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三、终止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文心华策按约缴存租赁押金共计 25.72 万元人民币。

经公司相关部门初步测算，该押金足以支付未结算租金、物业费等费用。根据公司

与文心华策初步磋商，双方将公司按实际租用时间结算租金、物业费等费用，不涉

及违约金等额外费用。本次终止租赁办公场所涉及的待结算金额较小，双方在押金

退还、租期计算及租金结算等方面尚未形成明显分歧，目前双方对此亦不存在诉讼

纠纷。公司将同步在北京地区非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保障公司日常办公。 

本次办公场所租赁终止系公司减少关联交易、日常经营的正常商业决策，不会

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相关审议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与文心华策终止租赁办公场地事项已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李季先生、孙兆荣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

同意《关于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 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意见 

1. 公司就关联交易议案事项事前与独立董事史忠良先生、李飞先生、刘萍女

士、薛镭先生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研究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将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相关

议案应当提交股东大审议。 

2.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拟终止公司向关联方文心华策，系公司基于减少关联交易、规范日

常经营正常商业安排，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风险损失可控，该交易事项不会对公

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相关解约安排、方案及过渡期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

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终止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董事会对本次终止交易事项按规定召

集审议，召集审议程序合法，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审计委员会发

表了专门意见，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4）公司为尊重广大投资者知情权、维护股东权益，进一步提升公司决策程

序规范性、确保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程序一致性，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不违反相

关规定。 

本次终止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程序正规，我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 董事会审计委员审核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审阅，审计委员会委员李季先生主动申请回避。经与会委员

认真审核，公司为减少关联交易、规范日常经营而终止关联租赁事项，解约成本合

理，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风险损失可控，该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解约安排、方案及过渡期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没有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基于上述意见，同意该项议案，并建议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终止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与会监事认为，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

所暨关联交易，系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的商业安排，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发表了专门意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公司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决策程序规范性、确保公司重大事项决策一致

性，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利于保护股东知情权、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

回避表决。 

（五）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终止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的专门

意见； 

6. 房屋租赁协议解除协议。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日 


